
证券代码：

002133

证券简称：广宇集团 公告编号：

(2013)008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

月

10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于

2013

年

1

月

28

日上午

9

时在杭州市平海路

8

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现场召开。

一、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47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58,401,075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43.19%

。其中，现场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17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21,741,

143

股，占公司总股本

37.06%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

30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6,659,932

股，占

公司总股本

6.13%

。会议由王轶磊董事长主持，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

师列席了会议，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杭州平海投资有限公司、王鹤鸣、王轶磊进行了回避表决，表决结果：以

37,299,995

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8.50%

，

569,680

股反对，

0

股弃权，通过了《关

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2

、审议《关于提高授权董事会批准新增土地投资及项目公司投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以

257,824,415

股赞成，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78%

，

534,300

股反对，

42,360

股弃权， 通过了 《关于提高授权董事会批准新增土地投资及项目公司投资额度的议

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梁瑾律师和丁天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及表

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600019

证券简称：宝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3-003

债券代码：

126016

债券简称：

08

宝钢债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18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发出召

开董事会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并于

2013

年

1

月

28

日于上海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公司监事会

5

名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经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何文波董事长主持，全体董事一致审议通过《关于湛江钢铁项目可行性研究

方案的议案》。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600019

证券简称：宝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3-004

债券代码：

126016

债券简称：

08

宝钢债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23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召开监事会的通

知及会议资料，并于

2013

年

1

月

28

日于上海召开了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本次监事会

应出席监事

5

名，实际出席监事

5

名。本次监事会会议经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会议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刘占英监事会主席主持，监事会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审议董事会

"

关于湛江钢铁项目可行性研究方案的议案

"

的提案

全体监事一致通过本提案。

会前，与会监事列席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公司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湛

江钢铁项目可行性研究方案的议案》。监事会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该

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各项议案进行了监督。

监事会认为：该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

成员在审议表决各项议案时履行了忠实和勤勉义务，监事会未发现董事会审议通过议案的程

序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

年

1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600456

证券简称

:

宝钛股份 编号：

2013-005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12

日以公告形式向公司全体股东

发出召开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3

年

1

月

28

日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宝钛宾馆七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4

名，

代表股份

23788.6081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5.29 %

。会议由董事长邹武装先生主持，公司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变更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票

23788.6081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委托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

公司决定将

2012

年度审计机构变更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

（二）、《关于聘请公司

2012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票

23788.6081

万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公司决定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2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并授权

公司经理层与其签订相关协议并决定内控审计报酬等相关事宜。

（三）、《关于签署公司有关关联交易协议（合同）的议案》。同意票

133.6578

万股，占出席

会议非关联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非

关联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

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

。关联股东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四）、《关于设立钛棒丝材辅助配套项目的议案》。同意票

23788.6081

万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 弃权票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公司决定将钛棒丝材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部分配套建设项目整体设立为钛棒丝材辅助配

套项目，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4500

万元。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邹凡坤律师、冯黎黎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676

股票简称：

ST

思达 公告编号：

2013-08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收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收购概况

根据河南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及郑州市委、市政府关于郑州都市区建

设的总体要求，按照郑州市高新城组团的总体规划，科学大道沿线需整体改造（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

2012

年

11

月

17

日公告）。

根据上述规划，我公司位于重阳街、瑞达路交叉口西南角及金梭路西、科学大道南的国

有土地属于改造范围。公司已于

2013

年

1

月

10

日与政府签订《国有土地收购合同（一）》、《国

有土地收购合同

(

二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3

年

1

月

12

日公告）。

二、收购协议签订情况

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12

日披露的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代表郑州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与本公司签订《国有土地收购合同（一）》（以下简称：《合同一》）：收购

本公司位于重阳街、瑞达路交叉口西南角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证号为郑国用（

2002

）字第

0671

号，面积

6286.58

平方米；签订《国有土地收购合同（二）》（以下简称：《合同二》）：收购本公

司位于金梭路西、科学大道南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证号：郑国用（

2005

）第

0552

号，面积

4916.21

平方米。

《合同一》涉及的土地及房屋，是公司东厂区综合办公楼。该合同涉及土地补偿费

343.25

万元、地上建筑物

737.51

万元、搬迁补偿费

14.27

万元、临时安置补助费

43.23

万元、补偿费金额

共计

1138.26

万元。

《合同二》 涉及的土地及房屋， 是公司西厂区电表生产车间。 该合同涉及土地补偿费

265.48

万元、地上建筑物

648.44

万元、搬迁补偿费

11.226

万元、临时安置补助费

36.557

万元、补

偿费金额共计

961.703

万元（公告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三、收到拆迁补偿款情况

根据《合同一》的约定，公司应收到：东厂区土地补偿费：

343.25

万元、地上建筑物补偿费：

737.51

万元、搬迁补偿费

14.27

万元、临时安置补助费

43.23

万元，补偿费金额共计

1138.26

万元

（大写：壹仟壹佰捌拾万零柒仟陆佰圆整）人民币。

根据《合同二》的约定，公司应收到土地补偿费

265.48

万元、地上建筑物

648.44

万元、搬迁

补偿费

11.226

万元、临时安置补助费

36.557

万元、补偿费金额共计

961.703

万元（大写：玖佰陆

拾壹万柒仟零叁拾圆整

)

人民币。

于

2013

年

1

月

28

日公司实际收到《合同一》东厂区补偿费的

80%

，金额为

910.608

万元（大

写：玖佰壹拾万陆仟零捌拾圆整）人民币。《合同二》西厂区补偿费的

50%,

金额为

480.851

万元

（肆佰捌拾万捌仟伍佰壹拾圆整）人民币。

四、土地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土地收购完成后，对公司将产生积极的影响，所获得的补偿款是位于郑州市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重阳街、瑞达路交叉口西南角及位于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梭路西、科学大

道南的土地及房产，根据《合同一》、《合同二》补偿金额共计

2099.963

万元，扣除资产的账面净

值

1532.589

万元，估计增加

2013

年税后净利润

567.374

万元。

鉴于本公司已对本次土地收购工作进行了统筹安排，收购涉及的公司总部及电表生产部

分均已搬迁完毕并正常运营。公司将积极关注后续补偿金到位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

年

1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067

证券简称：景兴纸业 编号：临

2013-007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2

日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

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4.5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

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6

个月（

2012

年（即

2012

年

8

月

2

日至

2013

年

2

月

1

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

2012－035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

告》，

2013

年

1

月

28

日公司已将

45,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并及

时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067

证券简称：景兴纸业 公告编号：临

2013－008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3

年

1

月

28

日（星期一）下午

1:00

时起。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3

年

1

月

27

日

-1

月

28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1

月

28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1

月

27

日下午

3:00

至

2013

年

1

月

28

日下午

3:

00

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会议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

64

人， 代表

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86,421,464

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0411%

：参加现场

会议的股东

(

或股东代理人

)

共计

1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77,900,000

股，约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2622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3

人，代表股份

8,521,464

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

0.7790％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议案一、《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赞成本项议案为

184,456,814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

98.9461%

；

反对本项议案为

1,964,650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

1.0539%

；弃权为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此项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通力律师事务所陈鹏律师、刘涛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出席

本次会议人员资格、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067

证券简称：景兴纸业 编号：临

2013-009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22

日以短信和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的

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四届二十三次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28

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

与表决的董事为

11

人，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

11

人。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以全票赞同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十一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请盛晓英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盛晓英女士简历如下：

中国籍，现年

42

岁，大专学历。曾任浙江省平湖市第二造纸厂助理会计、浙江景兴纸业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财务部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部经理。

盛晓英女士目前未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5%

以上股东以

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

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全文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１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１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现将公

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提示如下：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对议题行使表决权

。

２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３

、

会议召开时间

：

（

１

）

现场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下午

２

：

３０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４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

（

星期一

）

５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２８

号时代科技大厦东座

１３

楼农产品会议室

６

、

会议出席对象

：

（

１

）

凡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

（

星期一

）

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

不能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

出席

（

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

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

。

二

、

会议议题

１

、

审议

《

关于将部分暂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２

、

审议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３

、

审议

《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上述议题

２

须以特别决议通过

。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

）

上的公司公告

。

三

、

会议登记方法

１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

（

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下午

２

：

００－６

：

００

），

２

月

７

日

（

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下午

２

：

００－２

：

３０

）。

２

、

登记方式

：

（

１

）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

、

持股凭证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

（

见附件

）

及出席

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

２

）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

、

持股凭证

、

证券账户卡

；

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

、

持股凭证

、

授权委托书

（

见附件

）、

委

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

３

、

登记地点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２８

号时代科技大厦东座

１３

楼董事会办公室

。

邮政编码

：

５１８０４０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５８９０２１

指定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２５８９０２１

４

、

其他事项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

登记时间以收到传真或信函时间为准

）。

传真登记请发送传真后电话确认

。

四

、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

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者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

网络投票

。

但投票表决时

，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不能重复投票

。

如果同

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

，

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

的

，

在计票时

，

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

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

，

视为弃

权

。

１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

２

）

本次股东大会的投票代码为

“

３６００６１

”，

投票简称为

“

农产投票

”。

（

３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②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

１００

元代表对总议案进行表决

，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依

次类推

。

具体如下表

：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申报价格

（

元

）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审议

《

关于将部分暂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１．００

２

审议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２．００

３

审议

《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３．００

③

在

“

委托股数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１

股代表同意

，

２

股代表反对

，

３

股代表弃权

。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 意

１

股

反 对

２

股

弃 权

３

股

④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同意意见

，

则可以只对

“

总议案

”

进行投票

。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

“

总议案

”

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

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⑤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

，

不纳入表决统计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点

击

“

投票查询

”

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２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

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

行身份认证

。

申请服务密码的

，

请登陆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相关信息并

设置服务密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次日后即可使用

。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

３

）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

间

。

五

、

其他事项

１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膳食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

２

、

网络投票期间

，

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

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

六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单位

（

个人

）

出席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行使方式作具体指示

，

受托人可行使

酌情裁量权

，

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某议案或弃权

。

本人

（

或本单位

）

对下述议案的投票意见如下

：（

请在相

应表决意见栏目打

“

√

”）

序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

《

关于将部分暂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２

审议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３

审议

《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委托人股东账户

：

委托人持有股数

：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

委托人

（

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元月二十九日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农产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６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３

号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

３２

层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３

号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

３２

层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４８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

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

增加或减少其在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

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

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说明。

第一节 释义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

／

农产品

／

农产品公司 指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书 指

《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股票

、

普通股 指 发行人每股面值为

１

元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３

号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

３２

层

法定代表人：张峻

注册资本

1

：

１０

，

７７４

，

６９２

，

９９７

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２１３５３５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３６６７７６３－９

税务登记号码：

４４０３００７３６６７７６３９

经营期限：二

○○

二年三月四日至永续经营

经营范围：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期死亡保险、个人两全寿险、个人终身寿险、个人年

金保险、个人短期健康保险、个人长期健康保险、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团体定期寿险、团体终身

保险、团体年金保险、团体短期健康保险、团体长期健康保险、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它人身保

险业务，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

（注

1

：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批

复》（保监发改〔

2012

〕

1369

号），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注册资本已由

9,435,663,581

元人民币变更为

10,774,692,997

元人民币，并正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主要股东：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１

深圳市富德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２

深圳市华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１９．５６％

３

深圳市盈德置地有限公司

１６．６６％

４

深圳市洲际通商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７６％

５

深圳市国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１．０３％

６

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式会社

（

Ｔｏｋｉｏ Ｍａｒｉｎｅ ＆ Ｎｉｃｈｉｄｏ Ｆｉｒ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

，

Ｌｔｄ．

）

９．９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第一大股东为深圳市富德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富德金

融投资”），持有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比例为

２０．００％

。深圳富德金融投资为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

长、法定代表人张峻先生持有

９５％

股权的深圳市富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即张

峻先生为深圳富德金融投资的实际控制人。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３

号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

３２

层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６６９９９９

传 真：

０７５５－２２６６９９６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

2

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长期居

住地

国籍

其他国家或地

区

的永久居留权

其他公司兼职情况

张 峻 男

董事长

、

法定代表

人

中国 中国 无

深圳市富德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执行

（

常务

）

董事

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方 力 女 董 事 中国 中国 无 无

李春彦 男 董 事 中国 中国 无

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华信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董事

马祖铨 男 董 事 中国 中国 无 大连实德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赵 倩 男 董 事 香港 中国 无 中国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战略发展经理

龚志洁 男 董 事 中国 中国 无 华信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尚世骏 男 董 事 中国 中国 无 生命资产管理

（

香港

）

有限公司董事

一色浩一 男 董 事 中国 日本 有 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式会社 管理职

杨智呈 男

董事

、

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

郑凯铨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华信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深圳市龙义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深圳市恒德医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

深圳市大禹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深圳市双双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

深圳市合创富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北京龙义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普凯

（

北京

）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

王 杰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北京大学政府创新研究中心 副主任研究员

江生忠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南开大学 教授

陈泽桐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北京市君泽君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注

2

：原董事李志强因其提名股东转让所持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份而辞去董事职务；信息披

露义务人的股东大连实德集团有限公司和大连东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联合提名马祖铨接替

徐明担任信息披露义务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该提案经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东大会决议通

过，并已获得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目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正按有关规定办理工

商变更手续。）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情

况如下：

上市交易所 公司代码 公司简称 持股比例

香港交易所

０３７９

必美宜

８．７８％

香港交易所

０６３９

首钢资源

７．１７％

上海证券交易所

６００３８３

金地集团

５．４１％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作为一家综合性的金融控股集团， 战略性看好农业现代化大背景下农业

流通行业的长期投资机会。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是以投资、开发、建设、经营和管理农产

品批发市场为核心业务的企业，是首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目前国内农产品流通行

业首家上市公司。经过

２０

多年的发展，已经发展成为大型现代化农产品流通企业集团。农产品

公司是国内农产品流通领域龙头企业，先发优势明显，信息披露义务人战略性看好农产品公司

的长期投资价值。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意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发行人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合农产品的发展及其股票

价格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继续增持农产品的股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发行人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

Ｈ

”账户（以

下简称 “万能

Ｈ

账户”） 持有农产品公司股份数量为

９３

，

２６０

，

８５５

股， 占农产品公司总股本的

５．４９５７％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的主要内容

１

、认购农产品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和比例

农产品公司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３１３

，

６５０

，

０００

股，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

信息披露义务人万能

Ｈ

账户认购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５４９４．５０

万股， 占发行人发行

后总股本的

３．２３７８％

。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锁定期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 （即新增股份上市

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２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农产品流通股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万能

Ｈ

账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增持农产品公司股份数量为

３８

，

３１５

，

８５５

股， 占农产品公司非公开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２５７９％

。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前

６

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万能

Ｈ

账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发行人农产品

股票的成交情况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份信息披露义务人万能

Ｈ

账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共买入农产品股

票

２

，

０７７

，

９８７

股，成交金额为

１１

，

８４１

，

５７４．３８

元，成交均价为

５．６９８６

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份信息披露义务人万能

Ｈ

账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共买入农产品股票

３６

，

２３７

，

８６８

股，成交金额为

２１０

，

０６９

，

８１９．４４

元，成交均价为

５．７９７０

元。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

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

重大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杨智呈

签署日期：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发行人签订的《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

认购协议》。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深圳市

股票简称 农产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６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广东省深圳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０

股 持股比例

： ��

０．０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

９３

，

２６０

，

８５５

股 持股比例

：

５．４９５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填表说明：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

说明；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

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杨智呈

签署日期：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1

2013

年

1

月

29

日 星期二


